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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网络平台是组织生产力的新型主体，在数字经济时代承担着维护网络市

场秩序、保障用户权益的公共职能。网络平台对其用户，特别是对平台内经营者，

具有强大的支配力和影响力，此种平台权力属于典型的私权力。网络平台行使私权

力有助于减少平台内经营行为的负外部性，弥补政府规制能力的不足，但其私权力

也容易遭到滥用。除了要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和传统私法规范约束平台私权力，还有

必要引入公法原理及其价值要求，对平台私权力进行适度干预。网络平台制定和实施

规则时，应遵循基本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标准。法院应对平台滥用私权力的行为进

行必要的司法审查。立法者应根据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科学合理地设置平台责任。

关键词: 网络平台 私权力 平台责任 数字经济 合作治理

引 言

网络平台的出现是 “数字 革 命”的 标 志 性 事 件 之 一。〔1〕随 着 新 经 济 新 业 态 的 不 断 涌

现，政府对数字经济进行直接规制的成效越来越不明显，平台正逐渐承担起本应由行政机

关肩负的义务和责任，甚至开始 “履 行 典 型 的 行 政 职 能”。〔2〕平 台 虽 由 私 人 设 立 并 运 营，

却日渐成为大众参与公共活动的重要场所，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3〕通过制定和实施平台

规则，平台实际上拥有并行使着监督、定义、影响交易者与利益相关者的巨大权力，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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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经济的法治保障研究” ( 18ZDA149 ) 的阶段性成果。

以功能为标准，网络平台大致可以分为电商平台、金融科技平台、搜索引擎平台、即时通讯 ( 社交) 平 台、
服务交易平台、内容提供平台等类型; 按经营方式不同，网络平台可以分为第三方交易平台、自营平台和混

合平台。自营平台在法律性质上与普通商事主体差别不大。本文主要以电子商务第三方交易平台，即电子商

务法 ( 2019 年) 第 9 条规定的“电子商务平 台 经 营 者”为 例 展 开 讨 论，并 将 其 简 称 为 “平 台”。文 中 所 称

“平台用户”，包括平台消费者用户和平台内经营者用户。
See Hannah Bloch-Wehba，Global Platform Governance: Private Power in the Shadow of the State，72 S． M． U． L． Ｒev．
27 － 29 ( 2019 ) ; 解志勇、修青华: 《互联网治理视域中的平台责任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 年第 5
期，第 105 页。
参见高薇: 《互联网时代的公共承运人规制》，《政法论坛》2016 年第 4 期，第 83 页以下。



了所谓的 “有组织的私人秩序”。〔4〕由于技术赋能和法定义务不断增加，平台不再是纯粹

的信息传输管道，其实质功能已经发生变化。〔5〕平台并非普通的私主体，平台权力也不是

普通的私权利，而是具有管理监督性质的私主体权力。相较于各类传统意义上的市场组织，

平台的运行存在更高的失范风险。〔6〕

当前，网络平台的经营活动主要依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电子商务法等法律制度从外部加以规范。在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从内部视角观察平

台与用户之间的新型权力关系也同样必要。平台用户并非平台成员，但平台制定的大量规

则对其用户的权利义务能够起到实质影响，是在平台活动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效力的行为

规范; 平台对其用户采取的管控措施中，有许多措施类似于具有单方强制性的行政处罚或

行政强制。然而，当用户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平台侵犯时，通过主张平台设置的 “违约责

任”不合理、格式合同条款无效、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却往往难以获得法院支持。强

调恪守契约自由与意思自 治，在 确 保 平 台 合 理 审 慎 行 使 权 力 方 面，并 不 能 起 到 理 想 效 果。

法律在关注效率与福利的同时，也有必要回应平台内部的权力关系与民主诉求。与平台经

营相关的私法规范，宜从公法的基本原理、价值要求和制度实践中汲取治理经验。〔7〕

我国电子商务法已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2019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

了 《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要求 “切实保护平台经济参与者

合法权益，强化平台经济发展法治保障”。电子商务法实施已一年有余，本文将以电商平台

为例，从分析探讨平台与用户的关系入手，对平台的公共性、平台私权力及其价值、规制

平台私权力的必要性与可行路径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以期为有效保障平台用户权益、促

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探索多元共治的平台规制之道。

一、作为规制者的平台及其公共性

当前，学界对于网络平 台 的 性 质 仍 然 存 有 争 议。有 学 者 认 为，平 台 类 似 于 集 贸 市 场、

出租柜台的大商场等传统市场组织。平台网站为买卖双方提供交易渠道类似于商场出租它

的空间供商家使用。〔8〕另有观点认为，平台属于 “纯粹的管道”，具有网络中立性，传输

但不创造信息。〔9〕的确，平台追求商业利润，在性质上属于市场经营者，经营平台的行为

首先属于商业行为。但是，平台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网络科技为支撑的数字

化组织，明显区别于集贸市场等传统组织。平台并非普通的市场经营者，不是纯粹提供信

息的居间服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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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宗: 《平台型电子商务中的私人秩序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98 页。
2019 年的电子商务法规定，平台应当承担身份审查登记、定期核验更新、处置违法经营行为、保障交易安全、保

障交易规则合理、健全信用评价、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大量法定义务，这实际上赋予了平台巨大的“权力”。
参见郭渐强、陈荣昌: 《网络平台权力治理: 法治困境与现实出路》，《理论探索》2019 年第 4 期，第 122 页。
See K． Sabeel Ｒahman，The New Utilities: Private Power，Social Infrastructure，and the Ｒevival of the Public Utility Con-
cept，39 Cardozo L． Ｒev． 1621，1627 ( 2018 ) ．
参见吴仙桂: 《网络交易平台的法律定位》，《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6 期，第 48 页。
See Gavin Sutter，Don’t Shoot the Messenger: The UK and Online Intermediary Liability，17 Int’l Ｒev． L． Computers ＆
Tech． 73 ( 2003 ) ．



首先，平台是新的生产力组织者。平台通过高效的数据采集、传输和处理系统重组劳

动过程，“跨时空跨国界跨部门地集成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大力促进了社会

生产力发展”。〔10〕去中心化的自动匹配算法，消除了传统商业模式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的

多层营销体系，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11〕通过聚合海量的产品和服务信息，平台实际上组

织了供需方的网络交易，是在用技术能力 “引导、塑造交易秩序”。〔12〕不断涌现的新型平

台不仅解放了旧的生产力，还创造了新的生产力。

其次，平 台 是 海 量 关 键 生 产 要 素 的 掌 控 者。在 数 字 经 济 时 代，数 据 成 为 土 地、劳 动、

资本、组织等生产要素之外的新型生产要素。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最鲜明

的特点，“得数据者得天下”。〔13〕由于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平台聚集的数据日益增多，易

形成 “嵌套型的不完全竞争格局”。大型平台不仅会垄断现有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还 会

“控制未来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和创新方向”。〔14〕

再次，平台的盈利模式不同。相比于传统经济，数字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大大减

少，成本投入方式发生改变。用户的滚雪球式增加直接摊薄了初始投入成本，使得边际成

本不断降低。通过便利的网络交互，平台面向全国甚至全球用户 24 小时不间断地提供在线

服务，数字产品、网络广告、佣金等成为平台主要的收入来源。

平台组织了新的生产力，掌控着海量关键生产要素，有着新的盈利模式，明显不同于

传统市场经营者。平台并非消极提供居间信息服务的 “纯粹管道”。网络中立理论 “忽视了

平台价值的直接来源及其选择资源的自主性”，〔15〕如今的平台在相当程度上已不具备中立

的工具性和非参与性。通过保护竞争、管制价格、监控质量、披露信息等方式，平台扮演

着市场规制者的角色，〔16〕在事实上承担着维护网络市场秩序、保障用户权益的公共职能，

其公共性日益凸显。平台与用户之间初步形成了完整的 “权力”架构与运行体系。

第一，立、改、废平台规则，行使 “准立法权”。目前，几乎所有平台都会单方制定大

量平台规则，即网规。平台规则就是平台王国的 “法律”，用户必须遵守，违反平台规则就

要面临相应的平台制裁。电子商务法明确要求，平台应当制定合理的交易规则、信用评价

规则、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争议解决规则等。从数量上看，一个大型平台往往制定数百部

甚至上千部平台规则，其规模甚至比国家制定的某些领域的法律体系还要庞大; 从内容上

看，平台规则包含大量义务性条款，对用户权利进行了诸多限制。相比国家法律，平台规

则对消费者与平台内经营者利益的影响更直接也更具体。〔17〕

第二，实施具体的管控措施，行使 “准行政权”。为抢夺更多的消费者用户，平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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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胜、吴越、王生升: 《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2 期，第 62 页。
参见江小涓: 《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业增长》，《经济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8 页。
赵鹏: 《超越平台责任: 网络食品交易规制模式之反思》，《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1 期，第 126 页。
［美］ 伊恩·艾瑞斯: 《大数据: 思维与决策》，宫相真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3 页。
前引〔10〕，谢富胜等文，第 71 页以下。
胡凌: 《从开放资源到基础服务: 平台监管的新视角》，《学术月刊》2019 年第 2 期，第 102 页。
See Jean Tirole，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translated by Steven Ｒendall，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
sity Press，2017，pp． 379 － 392 ．
例如，淘宝平台制定了以《淘宝平台规则总则》为统领，涵盖市场管理与违规处理、消保及争议处理、信用

及经营保障、行业管理规 范、营 销 活 动 规 范 等 多 类 内 容 的 规 则 体 系; 京 东 平 台 制 定 了 以 《京 东 开 放 平 台 总

则》为统领，涵盖招商合作、店铺商品管理、商品质量、营销推广、售后管理等多类内容的规则体系。



制定严厉的规则和处罚措施，对平台内经营者施加较多的义务与责任。例如，淘宝平台规定

的管控措施主要有警告、单个或全店商品搜索降权、单个商品搜索屏蔽、商品发布资质管

控、商品下架、店铺屏蔽、不累计或删除销量、关闭店铺、查封账户等十余种。此类管控

措施在其他平台中也大量存在。

第三，在线解决纠纷，行使 “准司法权”。目前，许多平台都建立了电子商务在线纠纷

解决机制，如淘宝的大众评审机制。尽管我国已经在杭州、北京、广州等地设立了互联网

法院，但大量的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与平台之间的纠纷并没有进入法院。

由于担心声誉受损、害怕平台报复等多种原因，即使用户不服平台的 “准司法”行为，也

极少会提起诉讼，平台在事实上成为了平台内各类纠纷的终局裁决者。

总之，网络平台并非普通的市场经营者，平台同其用户的关系也不同于法人或其他组

织同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平台是数字经济时代组织生产力的新型主体，集制定规则、解释

规则、解决纠纷等多项 “权力”于一身，履行着规制网络市场的公共职能。在电子商务法

起草过程中，有观点认为，平台是一种纯粹私人性质的市场主体，不可能承担 “管 理 性”

职能，但立法者最终采纳的观点是，既然相关的网络交易空间为平台所建构，要求平台履

行相应的管理职能就是合理的。〔18〕平台用户并非平台员工，其与平台间的关系本应是松散

的，但为了维护平台市场的交易秩序与商业信誉，平台对其用户的支配与影响并不亚于其

对员工的支配与影响。平台对线上平台内经营者的规制，如同政府对线下实体店铺的规制，

具有单方性与强制性。平台与用户之间已不纯粹是平等的商事法律关系。

二、平台私权力及其公共价值

数字经济时代的平台已不是普通的私主体，平台行使权力已经是一种客观事实。平台

也不是传统的公共机构。平台行使的权力究竟属于何种权力? 明确平台权力的属性，是合

理规制平台行为的前提和关键。
( 一) 平台的私权力属性

平台用户在注册时，都需勾选相关协议。一经勾选协议，其在平台中的行为就要受到

平台规则的约束，要服从平台管制。在 “福州九农贸易公司诉上海寻梦信息技术公司案”

中，法院认为，平台规则是 “平台与所有商家共同达成的一致契约”，基于此种契约，平台

获得了单方管理权。〔19〕这种理解与社会契约 论 的 经 典 假 设 非 常 相 似，即 为 了 实 现 个 人 福

祉，公民向政府让渡部分权利与自由，与政府达成社会契约，由此形成了政府权力。那么，

是否可以将这两种契约行为加以类比，认为平台权力属于基于用户向平台让渡个体权利而

形成的公权力呢?

假设在自由放任的平台环境中，为了追求更多利润，平台中经营者间的竞争可能愈演

愈烈，诱发过度竞争、恶性竞争，影响市场稳定。〔20〕为追求健康、可持续的交易秩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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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电子商务法起草组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条文释义》，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00 页。
参见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 2017 ) 沪 0105 民初 20204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李小玲主编: 《电子商务 平 台 规 范 商 家 自 律 行 为 的 策 略 研 究: 基 于 制 度 理 论 的 视 角》，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

2016 年版，第 34 页。



台用户选择同平台达成协议，让渡一部分权利与自由，平台因之获得管理权。从外部视角

来看，这的确与社会契约论的假设可堪比较，但社会契约论成立的重要前提是主权在民的

政治理念，平台用户与平台之间不存在主权在谁的说法。平台对平台用户行为的规制，起

源于 “商事合意”，而非 “政治让渡”。并且，并非所有的平台都属于垄断性组织，其行使

的权力不具有独占性，将平台的管理权理解为公权力并不妥当。

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就是 “在一种社会关系内部某个行动者将会处在一个能够不

顾他人的反对去贯彻自身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不管这种概率的基础是什么”。〔21〕特定主

体因为占有一定的资源或优势，而具有的支配他人或影响他人的力量就是权力。〔22〕“强制

性和支配性是权力的特性”，〔23〕某个主体如果能促使或强迫他人按自己的意志作为或不作

为，这个主体就掌握着权力。〔24〕总结权力概念的共性可以发现，是否存在事实上的支配力

与影响力，是识别权力的实 质 标 准。权 力 不 必 然 指 向 公 权 力，私 主 体 同 样 可 以 行 使 权 力，

即私权力。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二分法，建立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基础上，已越来

越不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变化。互联网新业态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依靠技术资源、平台

资源和信息资源优势，获取了影响私人权益的强大力量。〔25〕国家与社会、公法与私法的界

限日益模糊，公私领域在网络空间已相互交错。一些私主体能够在事实上剥夺其他私主体

的自主权和选择权，一种区别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私权力开始显现。〔26〕“私”意味着权力

的主体仍是私主体，“权力”则表明其已经拥有了 “哪怕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机

会”。〔27〕私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一种规训权，“有着非常明显的手段上的压制性、侵

入性、否定性和强制性”。〔28〕同带有政治性的公权力相对，私权力是 “来源于市场或技术

的经济性权力”。〔29〕

平台权力属于典型的 私 权 力。从 权 力 形 式 上 看，平 台 行 使 “准 立 法 权” “准 行 政 权”
“准司法权”，塑造了有组织的 “私人秩序”。从行为手段上看，平台治理具有明显的单方性

与强制性，“私人治理”的不平等性日益明显。从行为主体上看，平台并非公权力组织，而

是组织生产力的新型私主体，是从追逐私利的动机出发，承担着维护网络市场秩序的公共

职能。虽然平台与用户的关系起源于平等商事契约关系，但基于双方地位与实力的差距而

逐渐产生不平等性，发展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总之，既不能将平台权力

简单视为传统意义上的私权利，也不应将平台的治理行为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商事行为。
( 二) 平台行使私权力的公共价值

平台行使私权力是减少平台内经 营 活 动 负 外 部 性 的 需 要。在 缺 少 平 台 管 控 的 情 况 下，

平台内经营者可能通过刷单炒信、发布虚假商品信息、制作虚假网络广告、恶意损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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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第 1 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47 页。
参见卓泽渊: 《法政治学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0 页。
袁曙宏、苏西刚: 《论社团罚》，《法学研究》2003 年第 5 期，第 59 页。
参见郭道晖: 《权力的特性及其要义》，《山东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2 期，第 66 页以下。
参见马长山: 《智慧社会建设中的 “众创”式制度变革———基于“网约车”合法化进程的法理学分析》，《中

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4 期，第 85 页以下。
参见许可: 《网络平台规制的双重逻辑及其反思》，《网络信息法学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105 页以下。
参见周辉: 《变革与选择: 私权力视角下的网络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3 页。
汪志刚: 《论民事规训关系———基于福柯权力理论的一种阐释》，《法学研究》2019 年第 4 期，第 54 页。
许多奇: 《Libra: 超级平台私权力的本质与监管》，《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 11 期，第 39 页。



对手等行为，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由于存在搭便车效应，平台内经营者的违法违规可能

无需付出很大成本，又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通常难以事前控制交易风险，导致平台内

经营者可借助一次性交易来中饱私囊。〔30〕平台上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危险等影

响交易信任的因素，容易导致平台上出现竞争忽视、过度进入、竞争挤出、反向选择等负

面效应。〔31〕平台私人秩序的确立，可以使买家与卖家相互信任并从交易中获益，最终成就

一个安全、高效、诚信的网络交易场所。〔32〕

平台行使私权力也是弥补数字经济时代政府规制能力缺陷的需要。平台横亘在政府与

市场之间，对政府干预与市场自律的传统构架带来了巨大冲击。〔33〕对于传统的线下实体经

济，政府可以通过现场执法检查、产品抽检等方式进行直接规制。按照地域管辖与级别管

辖的规则，即使一个地区内的实体店铺再多，其数量总归有限，政府的直接规制具有可行

性。而对于数字经济而言，一个大型平台往往就有成千上万甚至可能上亿的平台内经营者，

政府还要受到获取信息的滞后性、人力物力支出的有限性、技术手段的落后性等多种因素

制约，由政府对这些平台内经营者进行直接规制可以说是天方夜谭。相比之下，平台更容

易发现问题并能灵活解决这些问题，且解决问题所需成本更低。〔34〕

在数字经济时代，由平台去完成某些不再适合由政府完成的任务，实际上正是政府还

权于社会的过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国家的所有职能最终都会转移给社会，国家将最终

消亡，社会将实行全面的自我管理。〔35〕现代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国家

权力不再是统治社会的唯一权力，人类社会出现了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的趋向。〔36〕政府职

能将不断弱化、转移，社会将承担越来越多的管理职能。相比于传统的政府规制，平台在

信息、技术、效率等方面更具优势，能够更有效地维护网络市场秩序。

三、规制平台私权力的必要与可能

网络平台行使私权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客观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平台私权

力同国家公权力一样容易遭到滥用，〔37〕且平 台 力 量 越 强 大，其 滥 用 私 权 力 的 可 能 性 就 越

大。平台权力滥用的现实风险，存在于制定规则、审核卖家资质、设定搜索排序、评价信

用、保护知识产权、实施惩戒措施等诸多环节。例如，作为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

体，平台极易从自身利益出发，为盲目扩大规模，按较低标准筛选入驻商家，导致平台充

斥假冒伪劣产品，侵害消费者权益。平台也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通过增加各项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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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升供应商成本，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38〕平台垄断数据实施杠杆行为，可以将现有市场

支配地位传递到新的相关市场并获得垄断 利 润，〔39〕进 而 形 成 市 场 竞 争 壁 垒、影 响 数 据 安

全、阻碍行业创新。由于缺乏类似于现代法治国家的民主责任机制的约束，平台滥用私权

力可能更加肆无忌惮，仅靠市场竞争和行业自律难以有效应对。平台滥用私权力将导致平

台公共性无法良好实现，必须寻求合理途径加以规制。
( 一) 传统私法对平台私权力的规范限度

在当前的法律秩序中，平台行使私权力的行为主要受私法调整。传统法律体系强调公

法与私法的二元界限。一般认为，公法主要以公权力为调整对象，对行政主体即行政机关

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公共行政组织，进行程序和实体上的事前与事中控制; 允许行

政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进行事后救济。对于私主体的行为，主要通过私法加以

调整。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分立，使得事实上行使私权力的平台，并不能受到公法原理与公

法价值的过多干涉。

在网络平台中，完全的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日益增多的平台规则、

日渐流于形式的用户同意机制、日趋先进的数字科技，使得传统的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受

到挑战和冲击。平台通过制定规则，为并非其员工的用户设置了大量义务与责任。平台规

则有别于企业内控制度或自律规则，却在实质上充当着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内部规范。尽管

存在征求意见、协商讨论等民主机制，数以千万计的消费者与平台内经营者极度分散且处

于相对弱势地位，又都受限于集体行动的困境，无法有力、有效地同平台进行对抗，更难

对平台规则的立、改、废产生直接的影响。平台规则更多体现的是平台的单方意志，而非

同用户平等协商形成的合意。对于平台采取的多种单方强制手段，从警告到搜索限制、限

制参加营销活动，再到限制发布商品、商品下架，最后关闭店铺甚至查封账户，平台内经

营者除了被动接受，很难有能力与之讨价还价。

平台采取的许多治理措施，同政府实施的传统行政行为，在功能上几乎没有多大差别。

然而，目前法律仍然将平台视为普通的私主体，将平台行为视为普通的商事契约行为，对

其适用私法加以规制。在 “沈阳诉杭州网易雷火科技公司案”中，法院指出被告不仅是网

络的 “服务者”，还是 “管理者和维护者”，有权单方采取封号措施。 “对不遵守网络秩序

和不履行义务的网民有相应的处罚权利，才能真正使网络服务者维持良好的网络秩序”，所

以被告可以进行处罚。〔40〕在该案中，法院不仅认定了平台的管理是为维护网络市场秩序而

进行的单方管理行为，也肯定了这种单方管理行为的合理性。既然平台治理已非普通的市

场行为，仍然在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的法理框架下解决平台纠纷，大量弱势平台用户的利

益就可能得不到救济和保障。

其一，用户以 “违约责任”过重为由主张平台制裁不合理，基本难以获 得 法 律 支 持。

传统的违约责任主要建立在 “一对一”平等自由协商的基础上，但超级平台上动辄用户数

量上万上亿，单独协商基本不可能。大量 “一对多”平台规则取代了传统 “一对一”契约。

面对海量复杂的格式条款，用户基本无法逐条认真阅读，即使阅读并理解了所有条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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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7 ) 浙 01 民终 6401 号民事判决书。



没有协商余地。用户如果不点击 “同意”或 “接 受”就 无 法 注 册 使 用 平 台。此 种 情 况 下，

平台与用户之间的责任明显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违约责任，以违约责任理论质疑平台制裁

的合理性很难得到司法的支持。在 “福州九农贸易公司诉上海寻梦信息技术公司案”中，

原告认为 “假一赔十”的违约金过重，其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法院则认为，“假一赔十”
不是传统的违约金，电商平台是 “交易组织者”; 平台规则并非一对一的传统合同，其具有

“管理规范性质”; 平台为管控商家及商品质量，有权对商家进行处罚。〔41〕在 “无锡安妮珍

选电子商务公司诉上海寻梦信息技术公司案”中，原告同样认为被告单方制定的十倍违约

金过于苛刻。法院也以被告单方制定的 “假一赔十”标准不同于传统 “违约金”为由，驳

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是: 首先，违约金的目的在于填补守约方损失，同时具

有一定的惩罚性，“假一赔十”的金额则是以 “消费者赔付金”的形式赔付给了消费者; 其

次，合同法中规定的违约金请求权，其基础一般是一对一的合同，“假一赔十”标准源于平

台与海量用户达成一致形成的规则; 再次，违约金仅涉及合同双方，“假一赔十”标准涉及

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多方; 最后，违约金以双方约定及守约方的实际损失为基础，“假一赔

十”标准却并非如此，“赔付标准的合理性与否交由商事主体自行评估”。〔42〕

其二，用户基于格式条款无效理论主张平台规则不合理，基本难以获得法律支持。平

台制定的大量规则以及平台同平台内经营者签订的具体协议，往往都被视为格式合同。理

论上讲，如果平台用户认为规则条款或协议条款不合理，可以借助格式条款无效规则维护

自己的权益。但平台规则不同于普通的格式合同。首先，在合同生效方面，对于平台规则

的制定与修改，用户可能并 不 知 情，且 只 要 用 户 一 直 使 用 平 台 就 会 被 视 为 同 意 平 台 规 则。

格式条款规则所要求的采取合理方式 “提请对方注意”的义务，可能无法履行或履行流于

形式。即使平台尽到了合理的提请注意义务，用户在事实上也无法对规则逐条认真阅读并

准确理解。其次，平台规则涉及平台秩序、营销推广、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多方面内容，要

想认定相关条款无效极其困难。相关条款除了可能存在合 同 法 第 40 条 规 定 的 “免 除 其 责

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几种情形外，还可能存在其他不合理的情形，

如设置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再次，平台依据抽象的平台规则采取的具体管控措施也有可能

不合理，如处罚措施畸轻畸重、歧视对待等。在具体情境中，平台对于是否实施以及如何

实施管控措施，享有一定的裁量权，假如平台裁量不当，仅靠格式合同条款无效理论，不

足以支持用户的维权诉求。

其三，用户难以基于反垄断法主张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

平台涉嫌滥用优势地位的现象日益增多，“格兰仕诉天猫案”就是一起典型案例。〔43〕对于

线下行业而言，要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本就不容易，主要有三方面标准: 一是现有竞争对手

因无法在短时间内接纳行为人提高价格或降低服务而导致客户转移; 二是潜在竞争对手无

法迅速进入市场; 三是被施加限制的客户没有足够的抗衡能力。对于互联网行业而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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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105 /12 /ET7GGLF0000999LD． html，2020 年 3 月 6 日最后访问。



络市场份额难以计算且变动较大，市场扩张、市场准入成本相对较低、耗时较短，其支配

地位的认定更加困难。〔44〕并且，传统反垄断法主要涉及普通经营者之间的外部关系，对平

台与平台用户内部关系的调整难以施 力。尽 管 平 台 对 其 用 户 具 有 强 大 的 支 配 力 和 影 响 力，

但难以被认定为垄断组织，更难以通过传统反垄断法予以有效规制。

在网络平台势力日益强大的数字经济时代，平台行使私权力往往自带 “恶”的阴 霾，

如果 “将其法律关系的调整完全交给平等协商和意思自治，则被消灭的将不再是权威和规

训本身，而是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关系”。〔45〕从理论上讲，无形的市场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能

够确保平台合理审慎行使权力。用户如果不满意，随时可以选择 “用脚投票”，离开某个平

台。但现实中，平台内经营者并不愿意轻易舍弃其在某个平台中长期累积的商誉。加上数

字经济 “赢者通吃”的网络效应时常形成寡头局面，用户受到锁定效应的影响，往往无法

做出更好的选择。正如奥利·洛贝尔所言，“平台经济不仅正在改变商业范式，而且也正在

改变法律理论”，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公共干预与市场创新。〔46〕

( 二) 公法规制平台私权力的可能

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侧重解决平 台 行 为 有 效 与 否 的 问 题，但 要 有 效 规 制 平 台 私 权 力，

还需要强调平台权力行使过程的合理审慎; 在适用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的私法理念、原则、

规则时，还需要兼顾公法原理和公法价值。无论德国的宪法 “第三人效力”理论，还是美

国的 “国家行为”理论，都表明私主体并非完全不受公法约束。〔47〕“私法从来就不是一个

自洽的封闭系统，可以而且也需要通过公法规范来支援，反之亦然。”〔48〕既然平台行使私

权力已是一种客观需要，私 法 对 平 台 私 权 力 的 规 范 又 存 在 一 定 限 度，那 就 应 当 转 变 思 路，

适当引入公法原理与价值。

首先，平台行使私权力的公共性，赋予公法规制平台私权力以正当性。数字经济时代

的平台并不是普通的私主体，平台行使私权力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不是政府部门这一因

素并不能得出该机构所具有的职能不是公共职能的结论。”〔49〕互联网的兴起加速了社会系

统的自主发展，公共领域逐渐从单一的国家政治系统，转移到专业性的组织，特别是经济

系统中的大型企业。〔50〕判断一个组织是否具有公共性，应以组织的行为是否属于或类同国

家行为为标准，即从身份公共性标准转换到行为公共性标准。〔51〕

其次，平台具有公共基础设施的特征，决定了公法治理平台具有必要性。平台对于生产

力的组织、生产要素的分配和流转、新业态的发展等，都具有重要影响，其数字基础设施的特

征日益明显。电子商务法起草组也认为，“电子商务平台逐渐具有了准公共产品的特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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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焦海涛: 《“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法分析》，《财经法学》2018 年第 5 期，第 92 页; 叶明: 《互联网行

业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困境及其破解路径》，《法商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31 页。
前引〔28〕，汪志刚文，第 54 页。
Orly Lobel，The Law of the Platform，101 Minn． L． Ｒev． 91 － 92 ( 2016 ) ．
参见郑贤君: 《公法价值向私法领域的再渗透———基本权利水平效力与契约自由原则》，《浙江学刊》2007 年

第 1 期，第 130 页。
黄忠: 《民法如何面对公法: 公、私法关系的观念更新与制度构建》，《浙江社会科学》2017 年第 9 期，第 64 页。
［澳］ 皮特·凯恩: 《法律与道德中的责任》，罗李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385 页。
参见陆宇峰: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 功能、异化与规制》，《现代法学》2014 年第 4 期，第 27 页。
参见夏志强、谭毅: 《公共性: 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建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8 期，第 98 页。
前引〔18〕，电子商务法起草组编书，第 106 页。



在数字经济时代，以 “砖和水泥”为代表的物理基础设施，逐渐转向以 “光和芯片”为代

表的数字基础设施。〔53〕随着中国互联网及其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私主体可能成为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的所有者或运营者。〔54〕对于依赖平台的众多经营者来说，作为关键媒介提供

服务的平台就是基础设施，其足以影响甚至威胁平台经营者的生计。平台作为公共基础设

施的特征，会随着平台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变得更加明显。将关键基础设施完全交由私人掌

控，容易为私人掌控者的失责行为和剥削行为创造机会。〔55〕

平台行使的私权力具有单方性、命令性、强制性，这些同公权力相似。公法规范公权

力的经验，可以为规范私权力提供借鉴。传统私法并没有区分权利的大小强弱，未能对弱

者权益提供充分保护。私法有必要实现 “从调整平等关系到增进平等关系的转变”，加强同

公法 “在控权理论和观念上的互动”。〔56〕

四、平台私权力的规制进路

网络平台行使私权力已是无法忽视的客观事实，平台私权力的非对称性隐含了以强凌

弱的现实危险，“需要法律通过建基于弱者保护原则之上的各种分权制衡策略来更好地实现

其调整”。〔57〕平台行使私权力还可能过于恣意，权力行使过度与行使不足的局面共存。为

争取更多的消费者用户，平台可能对平台内经营者提出过高要求; 为谋取眼前利益，平台

又会对平台内的违法经营行为视而不见。为更好地实现平台的公共性，除了要最大程度地

发挥私法功能，还应适当借鉴公法原理，科学构建防止平台私权力滥用的制度体系。
( 一) 网络平台行使私权力应符合基本的程序正义标准

对于防止公权力滥用、避免权力独断专行而言，良好的程序设计是被实践反复证明的

行之有效的手段。为规制平台私权力，无论是制定规则还是实施具体管控措施，平台都应

遵循基本的程序正义标准。对用户作出不利决定前，平台应当明确告知用户，必要时还应

充分说明理由，听取用户的陈述、申辩。长期以来，私人治理都在幕后进行，但平台需要

抵制暗箱操作的冲动，不断增强平台私权力运行的透明度，选择能够切实发挥作用的信息

披露渠道，将自己的规则制定程序、裁决程序暴露在公众视野中，接受公众一定程度的参

与和监督。提高信息透明度不仅是保障用户参与权、社会公众知情权的先决条件，也是平

台获取公众信任的重要途径。〔58〕

在目前的平台治理实践中，基本的程序正义标准经常不被遵守。在 “淘宝十月围城”事

件中，淘宝平台未履行必要的正当程序就大幅调整技术服务费和商铺违约保证金，引发中小卖

家强烈不满。在 “沈阳诉杭州网易雷火科技公司案”中，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没有事前明

示 “重铸—转移—使用新觉醒”属于禁止性行为，且未事前告知就永久封禁帐号，属于 “未

经合理程序”。法院一方面认可了被告作为网络游戏环境管理者和维护者的单方管理权，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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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化腾等: 《数字经济: 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中信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 页。
参见陈越峰: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合作治理》，《法学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188 页。
参见前引〔7〕，Ｒahman 文，第 1650 页。
陈醇: 《集中性民事权利的滥用及其控制———兼论公法控权理论之引入》，《法商研究》2008 年第 6 期，第 45 页。
前引〔28〕，汪志刚文，第 40 页。
参见前引〔2〕，Bloch-Wehba 文，第 78 页。



一方面又认为，“对其进行处罚应当事先通知的理由，因双方对此并没有作出明确约定，故

被上诉人直接进行处罚并无不当”。〔59〕此种判断在公法秩序中是明显自相矛盾的。平台对

用户进行处罚，应当履行告知、说明理由、听取陈述申辩等基本程序，这是自然正义的基

本要求。“程序公正的要求绝不会适用于私人权力的整个范围，但是在许多情形下，特定形

式下私权力的运用不遵从这些准则就是不合法的。”〔60〕由市场衍生的新技术、新问题原则上

应交由市场解决，但为避免非正义的后果，必须从正当法律程序的角度予以重点关注。〔61〕

( 二) 网络平台行使私权力应符合基本的实体正义标准

仅仅依靠程序正义标 准，还 不 足 以 规 范 平 台 私 权 力，依 正 当 程 序 作 出 的 私 权 力 行 为，

还应具有实质正当性。实体 正 义 标 准 要 求 平 台 在 行 使 私 权 力 时 遵 循 比 例 原 则、平 等 原 则、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不得利用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对网络交易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

理交易条件。

首先，网络平台行使私权力应遵循比例原则。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若双方地位、实力

相差悬殊，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意思自治，此时比例原则可以矫正失衡

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实质正义。〔62〕相对于用户来说，平台具有明显的地位优势，其在行

使私权力时，不能违反比例原则。平台规则的内容应符合比例原则，设定的具体措施应当

具有必要性，且对用户造成的损害应控制在最小限度。平台为执行规则采取具体管控措施

时，应合理行使裁量权。例如，平台发现用户违法违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先行采取警告、
责令整改、限期改正等较轻微的惩罚措施，如果不能起到理想效果，才应考虑进一步采取

更为严厉的措施; 〔63〕在处理和使用数据时，平台应基于正当目的，在必要范围内收集处理

用户数据，要避免对用户造成不必要的干扰，更不得垄断数据。
其次，网络平台行使私权力应遵循平等原则。平台上存在多种多样的歧视行为。例如，

平台根据用户的收入水平、种族、性别和地理位置等信息进行 “用户画像”，或运用算法就

同一商品对不同消费者设定不同价格。即便适度的差异化定价是合理的，平台也应公平定

价，消除算法歧视，不得利用大数据 “杀熟”。无论平台内的大型经营者用户还是中小型经

营者用户，无论大城市的消费者还是偏远乡村的消费者，平台都应一视同仁地对待。

再次，网络平台行使私权力应遵循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平台规则的效力应具有可预期

性和稳定性，平台不得随意修改、废除规则。平台管控措施的实施也应当前后一致，不得

反复无常、不守诚信。如果用户对平台行为已经形成了合理的信赖利益，但平台出于正当

理由确实需要变更行为方式，平台应对用户基于合理信赖受到的损失给予公平补偿。
( 三) 以适度的司法审查确保平台行使私权力的可问责性

对于平台违反基本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行为，用户应有权诉诸法院并获得司法救济。

法院不应仅以尊重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为由，对大量明显不当的平台行为持消极不审查的

态度，对于违反公法基本价值的平台行为应当积极进行评判。有效规范平台私权力，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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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强调形式上的协商一致，不能过于 “尊重”平台规则。正因为平台 “不可能与所有用

户就规则条款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单方统一制定的格式化协议和平台规则已成为电商行业

惯例，〔64〕才更需要司法审查介入，确保平台规则内容合理。

目前，我国法院对网络平台私权力的司法审查严重不足，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有待商

榷。例如，在 “爱夏电子商务公司诉天猫技术公司案”中，原告爱夏公司于 2011 年入驻天

猫平台，2018 年未获得续签，因不服天猫制定的 《天猫 2018 年度各类目续签考核标准一览

表》等平台规则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制定续签考核标

准属于天猫技术公司、天猫网络公司的自治空间范畴，司法不应对合理性进行评价”。一审

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65〕再如，在 “蔡振文诉淘宝公司案”中，

蔡振文不服淘宝根据平台规则采取的限制账户使用的管控措施，将淘宝平台诉至法院。法

院认为，“淘宝平台的规则合理与否，乃至其相应程度，应交由淘宝用户予以体验和评价”。

出于 “鼓励交易、尊重交易的司法导向”，法院最终只对淘宝平台规则的效力作合法性 认

定，对平台规则的合理性未作审查。〔66〕

诚然，适度的司法谦抑是尊重平台自治的体现，有利于发挥市场自身的内生调节功能，

维系平台的稳定运行，避免因不当否定平台规则而带来社会成本。但由于个体力量微弱且

集体行动困难，仅靠用户的体验和评价，无从确保平台规则的合理性; 仅靠可能失灵的市

场竞争机制调节，难以有效监督并遏止平台的私权力滥用。“私人主体愈来愈多地履行传统

的公共职能却又摆脱了通常与公权力的运用相伴的严格审查”，〔67〕是数字经济时代必须克

服和解决的根本矛盾。为此，法院应当参照运用相关公法原理和公法价值，对平台行使私

权力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如果平台在制定和实施规则时，没有遵循基本的程序正

义标准，或明显违反了比例原则等实体正义标准，法院就应积极寻求实体法依据，作出有

利于平台用户的判决。

事实上，我国已有越来越多的法律开始关注网络平台私权力的行使问题，要求平台行

使权力应当遵循相关公法原理或符合公法价值要求。与此类法规相配套的司法监督必不可

少。例如，为满足程序正义的要求，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平台制定规则应遵守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修改规则前应在显著位置公开征求意见，并充分听取有关各方意见。商务部

也对平台规则的制定、修改、听取意见、实施以及电子商务信息公示等程序，作出了具体

规定。〔68〕实践中，一些大型平台也日益重视平台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例如，淘宝

平台设立了规则众议院，负责规则制定的公开征集意见事项。为追求实体正义，电子商务

法要求平台制定的规则应当合理，不得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否则平台将被

处以高额行政处罚。应当看到，上述法律规定还较为抽象和笼统，是否属于 “不合理限制”
“不合理条件”，不能完全交由商事主体自行评估，而必须依靠法官在司法个案中发挥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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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标识。http: / /www． mofcom． gov． cn /article /au /av /z /202002 /20200202935276． shtml，2020 年 3 月 6 日最后访问。



性。同理，对于平台采取的具体管控措施是否合理，也需要法官在个案中进行必要的审查

和评判。
( 四) 科学合理地设置平台公共责任

既然网络平台在事实上履行着重要的公共职能，平台就应积极承担与其私权力相匹配

的公共责任，努力实现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在平台的公共责任方面，电子商

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多部法律均确立了 “避风港规则”。“避风港规则”
着眼于对违法行为进行事中或事后处理。根据该规则，如果平台不知晓或不应当知晓违法

行为的存在，平台不需要承担责任，其只需要在被 “通知”有违法行为存在后，及时采取

必要措施。问题是，将平台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违法行为，作为平台承担责任的构成

要件，并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平台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因为平台完全可以假装不知情以逃

避责任。此外，平台内的某些 违 法 行 为，一 旦 发 生 就 可 能 给 其 他 用 户 带 来 重 大 利 益 损 害。
平台经 “通知”才采取 “必要措施”，可能为时已晚。“避风港规则”产生于 Web1． 0 时代，

当时平台的功能主要是信息媒介，〔69〕如今平台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必要对该规

则作出调整。“红旗规则”也面临类似的适用困境。许多新型网络违法行为可能并不像 “红

旗”那样明显，用户 难 以 提 供 有 效 证 据 证 明 平 台 “应 当 知 道”违 法 行 为。平 台 有 可 能 以

“不知道”为由轻易逃 脱 责 任。在 智 能 科 技 日 益 发 达 的 新 背 景 下，传 统 的 “避 风 港 规 则”
“红旗规则”已 不 足 以 有 效 保 障 用 户 权 益，〔70〕平 台 或 有 必 要 负 担 更 高 的 注 意 义 务，设 法

“利用更先进的侵权内容识别技术更有效地发现和制止侵权”，〔71〕平台的管控能力和管控措

施 “应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提升”。〔72〕

作为网络平台市场的设计者与组织者，平台相当于平台市场的 “看门人”，平台应积极

承担预防并消除平台内违法行为的 “看门人”责任。〔73〕通常，如果 “看门人”缺乏控制违

法行为的能力，就不应承担责任。如果 “看门人”具有垄断地位，即 使 其 缺 乏 控 制 能 力，

考虑到其已间接从违法行为中获取了经济利益，基于矫正正义， “看门人”应当承担替代责

任。〔74〕“公共秩序与公共安全这两项价值内生于网络社会，也将伴随其永久存在和发展。”〔75〕

既然平台主导着网络市场，组织了生产力，就有责任维护平台市场的秩序与安全，保障平

台用户的权益。平台的 “看门人”责任本质上属于主体责任。〔76〕每个主体在社会中都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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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樨平: 《电子商务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及其法律责任》，《学术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68 页。
参见张颖、翟睿琦: 《电商平台商标侵 权中避风港规则适用 研 究》， 《河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学 报》 2018 年 第 5
期，第 114 页。
魏露露: 《网络平台责任的理论与实践———兼议与我国电子商务平台责任制度的对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6 期，第 10 页。
前引〔18〕，电子商务法起草组编书，第 118 页。
See Ｒeinier H． Kraakman，Gatekeepers: Anatomy of a Third-Party Enforcement Strategy，2 J． L． Econ． ＆ Org． 53
( 1986 ) ．
参见万柯: 《网络等领域垄断看门人的替代责任》，《环球法律评论》2011 年第 1 期，第 23 页。
梅夏英、杨晓娜: 《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安全保障义务的公共性基础》，《烟台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4 年第 6 期，第 19 页。
“主体责任”起初主要用于政治语境，指各级党组织、政 府 部 门 等 所 应 承 担 的 责 任。近 年 来，主 体 责 任 的 适

用范围不断扩大。例如，2014 年修改的安全生产法第 3 条中，就有 “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
的表述; 2016 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电子商务领域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中也有 “落实

电子商务平台主体责任”的提法; 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意

见》中也规定，要“推动出台行业自律公约，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着一定的角色，也都必须承担与其角色相适应的义务，做好分内之事。主体应按照社会的

内在规律与客观的因果关系，有效发挥主体能动性，抑制并消除那些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的行

为。〔77〕主体责任也是对主体需求的一种约束，其要求平台抑制逐利最大化的冲动，认真履

行 “看门人”角色，主动提升技术手段，积极预防并消除平台内的违法行为。
“平台越大，对平台的中立性、公平性、道德性要求就越高。”〔78〕平台承担 “看门人”

主体责任，是平台公共性特征的内在要求。立法者应根据平台的 “看门人”角色，遵循权

责利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考量用户权益、平台性质、平台能力、平台负担、数字经济发展

等多种因素，科学合理地设定平台责任。平台行使私权力有助于克服政府规制模式下的诸

多弊端，但不能因之形成 “政府管平台、平台管用户”的极端规制理念。首先，虽然平台

具有公共性，但平台毕竟不同于政府财政资助的公共机构。平台履行 “看门人”责任，会

耗费巨大成本，过高的义务要求与责任设置，可能会使平台不堪重负。其次，平台缺乏足

够的 “看门”手段，对于很多违法行为，平台并不享有政府职能部门所具备的实质处理权

限。如果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平台，政府就有必要更多地向平台赋权，由此又

会导致平台私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结 语

数字经济离不开网络平台，规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就在于规范平台，数字经济的规

范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平台权力的法治化。无论从行使私权力的行为方式看，还是从作为数

字基础设施的组织形态看，平台都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大规模的平台型组织的出现，要求

我们突破传统观念。尽管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平台既有压力也有动力

去不断改善平台生态质量，但平台市场失灵终究可能发生。特别是，数字经济的 “赢者通

吃”效应可能形成平台 “一家独大”甚至 “大到不能倒”的局面，使得有效的市场竞争难

以真正存在，平台滥用私权力的现象仍将经常发生。为此，“公法原则应该像控制公权力一

样控制私权力”。〔79〕平台应合理审慎地行使私权力，遵守基本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标准，

法院应对平台私权力运行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立法者应科学合理地设置平台的 “看门人”

主体责任。

适度运用公法原理和公法价值去规范网络平台私权力，并不是要全面否定私法的功能，

大量的平台行为仍然需要通过私法加以规范。应当承认，在规制平台私权力方面，目前私

法的能力和效果都有一定限度。也要看到，完全以规范公权力的方式约束平台私权力，可

能构成对私法自治的过度干预，不仅会增加平台运营成本，还有可能阻碍数字经济商业模

式的创新。因此，对于平台私权力的公法约束应当保持适当的限度。在多大程度上限制私

权力，在多大范围内将适用于行政机关的监督控制机制延伸至私人主体，又当运用何种工

具，这些都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成本效益分析。〔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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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经济不断纵深发展，平台的公共性影响也会相应扩大。政府与平台应开展全

面有效的合作治理，努力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协同完成公共任务。私人力量不再是

纯粹的机械服从权力的客体，而成为了与政府一起承担公共任务的主体。〔81〕行政规制要想

在互联网领域更加奏效，就 “必须日渐依赖同受规制者的合作，与作为规制架桥的中间人

的合作”。〔82〕合作治理要求彼此尊重，政府应以 “鼓励创新、包容审慎”为首要规制理念，

充分尊重平台自治; 合作治理要求信息共享，平台应完善数据报告与报送机制，政府应不

断开放公共数据，探索行政执法数据与平台对接共享; 合作治理要求多方兼顾，政府与平

台双方都应不断深化合作领域，充分保障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社会公众等多方主体的

合法权益; 合作治理要求民主协商，政府应多运用行政协议、行政指导等柔性手段，多与

平台开展平等对话。合作治理的关注点在于解决问题，需要推动私领域的利益诉求问题与

公领域的公平正义问题的融合性解决，最大限度地拉伸协商对话的时空维度，塑造与共治

格局相匹配的法治形态。〔83〕在数字经济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

着从 “一元之治”向 “多元共治”的变革，需要形成多元的网络合作治理模式与规制格局，

实现规制与创新、发展与安全、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

Abstract: Internet platforms，as new organizers of the productive force，undertake the public func-
tions of maintaining the order of the online market and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users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A platform has strong control and influence over its users，especially the
operators on the platform，and such platform power is a typical private power． A platform has two ma-
jor functions for exercising private power． One is to reduce th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f operating be-
haviors on the platform，and the other one is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government regulatory capacit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However，the private power of the platform is easy to be abused． China
must regulate the private power of the platform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egulatory role of market com-
petition and the normative functions of traditional private law，and by introducing the principles and
the value requirements of public law to moderately intervene in the exercise of this power． In formula-
ting and implementing rules，platforms should satisfy basic procedural justice and substantive justice
standards． The court should conduct the necessary judicial review of the exercise of private power by
platforms． And legislators should set up platform responsibilities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in ac-
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power，responsibility and interest．
Key Words: internet platform， private power， platform responsibility， digital economy，

cooperativ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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